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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補貼作業執行情形檢討 
林木興 

壹、 前言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下稱「本條例」）業於 98 年 7 月 8 日公布施行，

依據本條例第 7 條第 4 項規定，立法者有意將設備補貼區分為一般型再生

能源設備之補貼、示範型再生能源設備之補貼。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核辦

公室（下稱「本辦公室」）目前主要推行作業與設備補貼相關者如下：（一）

1 瓩以上至 10 瓩以下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每瓩 5 萬元設備補貼，（二）

10 瓩以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示範獎勵。前此兩種補貼亦經由設備之裝

置容量 10 瓩加以區分，1 瓩以上至 10 瓩以下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補貼

係基於國內融資體系尚未完備1，並提供小型用戶設置量系統性成長之動

力，茲鼓勵家庭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考量其資金壓力高於企業用戶，

除提供電價躉購機制外，另提供小額設備補貼2；而 10 瓩以上之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之示範獎勵，係鑒於各類別再生能源之技術發展階段及成本差異

大，且建築整合型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及海洋能發電設備，於國內皆屬初

期發展，成本相較其他再生能源為高，惟未來具有發展之潛力，為獎勵民

間購買或設置，經綜合考量國內目前再生能源發展情形，由政府提供一定

比例之購置獎勵，期能經由設置數量及容量增加，促使業者進行相關技術

研發及改進，進而降低成本，爰依本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之授權，訂定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示範獎勵辦法（下稱「該辦法」）。前此兩種對於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補貼在推行之初的補貼對象為同樣具有發展潛力者，除「裝置容量」

的區分之外，還有「其技術是否在發展初期」的區分；中央主管機關並鼓

勵設置大型設備，以促進大型系統成長3。再者，目前本辦公室推行之設備

補貼作業僅是我國目前設備補貼作業之部分，然而 1 瓩以上至 10 瓩以下之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每瓩 5 萬元設備補貼作業，僅補貼於 99 年之前與台灣

電力有限公司所經營之電力網完成設備併聯者，該補貼政策已逐漸落日，

且無包括補貼金額或補貼裝置容量之類的補貼總量之目標設定；而在 10 瓩

以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示範獎勵作業，依據該辦法第 11 條後段規定，

                                                 
1 行政院經濟部能源局（99）年經能字第 09904600390 號函。 
2 陳崇憲、蘇桓嫻（2010），淺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內容，能源報導，頁 9。 
3 陳崇憲、蘇桓嫻（2010），前揭文，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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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機關每年應公告獎勵之額度，據此我國在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與海洋

能發電設備上訂有短期之補貼目標，然而我國整體之設備補貼的目標設定

為何，實有加以探討必要。原因在於依據本條例第 6 條第 2 項前段，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獎勵總量為總裝置容量六百五十萬瓩至一千萬瓩，但是按照

本條例之立法邏輯，本條例所規範之獎勵總量與推廣目標有所脫勾，獎勵

總量應多久達成？如何達成？與推廣目標並無關係，亦即本條例只規定補

貼，並無設定補貼的目標為何？4而補貼的類型於此可區分為二，其一是以

裝置容量為導向推廣的一次性給付設備補貼，另外則是不同於以發電量導

向推廣的多次性給付電能費用補貼，本文僅著重設備補貼之部分，另外因

為另有專文檢討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示範獎勵作業之執行情形，本文僅著重

在 1 瓩以上至 10 瓩以下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每瓩 5 萬元設備補貼作業之

執行情形檢討。 

本文在進行設備補貼作業之執行情形檢討之前，先描述我國曾推行或

推行中之設備補貼相關政策或法律規定，以得知其補貼之範圍與方式，擬

以政策演進過程或立法沿革之類較為宏觀的視野，檢視本辦公室之執行情

形，並試圖在設備補貼與陽光屋頂百萬座之間建立關連性，並針對設備補

貼的政策提出建言。 

 

貳、 補貼之範圍與方式	

國際能源總署(2004)針對其會員國提出再生能源市場與趨勢報告中指

出，全球 27 個會員國在市場推廣策略隨著時間演進而有所不同，政策演進

過程如下：（一）研究發展與推廣、（二）投資誘因、（三）租稅措施、（四）

獎勵費率、（五）透過政府要求電業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六）追蹤與登記再

生能源生產的機制，採用從供給端到需求端的推廣方式5，其中之研究發展

與推廣、投資誘因、租稅措施與設備補貼的屬性較為相關，而對照我國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補貼相關法律規定，可以從設備補貼相關的立法沿革中獲

知設備補貼之範圍與方式。特別要說明的是「投資誘因」的政策，其主要

的功能在於降低投資者的資本費用，從而提高投資者設置設備的意願，而

其機制可進一步細分為設備補貼、第三方融資及低利貸款、進口稅免徵、

                                                 
4 蔡岳勳(2009)，跛腳的能源法案--評析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月旦法學，174 期，頁 72、80。 
5 張世其等(2007)，臺灣再生能源產業科技政策之研究，能源季刊，第 37 卷第 2 期，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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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設備折舊、財產稅減低6。 

我國於 1995 年已就各種再生能源之發電設備類別施行「租稅措施」，

以所得稅減免的方式產生「投資誘因」，1999 年並透過優惠貸款而導入「投

資誘因」機制。再者，單就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而言，除適用前兩種投資誘

因之政策外，在 2000～2006 年、2006～2009 年、2010 年～迄今等三個期

間，有別於一般型而對於示範型之設備，分別適用太陽光電發電示範系統

設置補助要點、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補助作業要點、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示範獎勵辦法，這些透過設備補貼的方式亦有發生「投資誘因」的效果，

並因為有別於一般型設置而有「研究發展與推廣」的效果，而 2006 年前的

經費來源是由能源局編列預算，而 2010 年後則是由再生能源發展基金支

應，因此逐漸有較為穩固之經費來源；若設置者自用發電，則設置者的另

一角色為消費者，則此設備補貼的機制亦有產生「消費誘因」的效果，亦

即藉由消費端的財務誘因機制，提高再生能源的使用，進而帶動再生能源

產業的發展7。  

    單就太陽能熱利用設備而言，除適用前兩種投資誘因之政策外，在 2010

～迄今之期間，適用再生能源熱利用獎勵補助辦法，透過設備補貼的方式

而產生投資誘因的效果，其補助基準有區分集熱器型式、台灣本島或離島

設置，再以每平方公尺集熱器面積計算補助金額。雖然太陽能熱利用設備

並非發電設備，但是其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同樣利用太陽能，且可進行屋

頂型設置。此外，因為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現改制為經濟部能源局）自 1986

年頒佈第一期太陽能熱水系統推廣辦法，迄今我國每年安裝太陽能熱水器

面積在 10 萬平方公尺，至 2010 年 4 月底，累積安裝面積已達 194 萬平方

公尺，安裝普及率達 6.32％8，可謂推廣成效卓著。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設

備補貼或許在制度設計上可援用太陽能熱利用設備之推行模式。 

 

參、 執行現況及其情形檢討	

補貼作業可分為書面審查、撥付補助款與應遵守事項查核。本辦公室

                                                 
6 黃奕儒(2011)，探究再生能源發展之財務誘因機制，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4 卷第 7 期，頁 60-61。本

文所提及之「設備補貼」，引文中為「投資補貼」，而引文中之投資誘因機制並包含「投資租稅抵減」。 
7 黃奕儒(2011)，前揭文，頁 61。 
8 曾慧敏(2011)，再生能源熱利用推廣及其獎勵辦法演變之概述，太陽能及新能源學刊，第 14 卷第 1 期，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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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掌握共 73 件申請案，因為未申請案僅一件，顯見該補貼政策已逐漸落

日。以下就執行現況，在政策面向上檢討如下。  

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9，能源

局推行 1 瓩以上至 10 瓩以下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每瓩 5 萬元設備補貼作

業，亦是透過設備補貼的方式有投資誘因之效果，其為一般型設置之裝置

容量較示範型小，更具有自用發電的可能性，因而兼具消費誘因的效果。

但是建議與電能費用補貼政策進行配套，例如依據中華民國一百年度再生

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設備曾取得經濟部能源局依據「太陽光

電發電系統設置補助作業要點」提供設備補貼，就屋頂型設置而言，其躉

購費率之適用，與未接受設備補貼者之上限費率每度 10.3185 元比較，適

用較低之上限費率每度 2.3164～5.3252 元，以長期持續對設置者進行補

貼，增加其營運誘因，以避免設置者取得設備補貼後而不發電，且造成無

意義的投資浪費。 

我國目前就太陽光電發電的設備補貼政策，除逐漸落日的 1 瓩以上至

10 瓩以下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每瓩 5 萬元設備補貼之外，應僅存 10 瓩

以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示範獎勵，但是以前述國際能源總署全球 27 個

會員國在政策演進過程進行分析，可以發現 10 瓩以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之示範獎勵政策，具有研究發展與推廣、投資誘因的效果，但是由於太陽

光電發電技術已逐漸成熟，並非技術發展初期，因而可以考慮是否延續對

於 10 瓩以下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每瓩 5 萬元設備補貼政策，係由研究發

展與推廣政策逐漸往投資誘因政策偏移，進而吸引更多家庭進行設置，以

積少成多的方式達成推廣目標或獎勵總量的目標。 

 

肆、 設備補貼與「陽光屋頂百萬座」政策之關連性建立	

    馬總統推動陽光屋頂百萬座，且經濟部規劃在 2030 年將太陽光電發電

設備之裝置容量達到 3100 千瓩，按照字面解釋，「要達成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設置皆須設置在屋頂上」，然而依據總統府今年 10 月 6 日的網路新聞稿
10，馬總統在「黃金十年」系列第三場記者會提及陽光屋頂百萬座並非是找

                                                 
9 行政院經濟部能源局（99）年經能字第 09904600390 號函。 
10 網路資料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481&rmid=514，最後瀏覽日：

2011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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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萬個屋頂來做，而是未來產生的太陽能電力相當於百萬座的陽光屋頂

所產生的電力，當然，也可以有相當數量的屋頂做此用途。馬總統言下之

意，陽光屋頂百萬座也包括將設備設置在地面，不僅是在屋頂上，然而此

種推廣目標應如何達到，可以考慮設備補貼的推廣方式。 

    陽光屋頂百萬座願景如果成真，並且都在屋頂上設置，意指一個屋頂

需要設置 3.1 瓩的設備，而 3.1 瓩位於 1 瓩以上 10 瓩以下的最小裝置容量

級距之間，自有住宅的設置者如果有多餘的電沒有自用的話，可以用最好

的費率賣電給台灣電力公司，然而餘電躉購會有電流轉換的電能耗損，而

且依據再生能源設置辦法之規定，目前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即使不進行電能

躉購，仍須與台灣電力公司經營之電力網進行併聯，而併聯的目的應是進

行電能躉購，然而透天厝或集合式住宅自用發電以供日常所需，可能就沒

有餘電可以躉購。另一方面，從發電設備併聯電力網對電力品質造成衝擊

的角度而言，可以思考的方向是：不強制 10 瓩以下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

置者取得設備登記前應進行設備併聯，鼓勵設置者自用發電。 

再者，可以提供 10 瓩以下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者設備補貼，以增

加設置者之投資誘因，並輔以電能費用補貼政策配套推行，例如在設置者

發電輸出裝設直流電錶，以實際直流發電量進行電能費用補貼，除鼓勵自

用發電之外，並以聚沙成塔的方式達成陽光屋頂百萬座的目標。 

 

伍、 結論	

本辦公室目前掌握共 73 件申請案，因為未申請案僅一件，顯見該補貼

政策已逐漸落日。因此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設備補貼政策，應僅剩下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示範獎勵辦法之推行，但裝置容量限制在 10 瓩以上。而一般

型之設備補貼若能簡化申請之行政程序，除相較於電能費用補貼作業容易

推行之外，並可特別鼓勵自用發電，使其具有投資誘因與消費誘因之雙重

效果，但是須與電能費用補貼政策進行配套，以避免設置者電能躉售而減

低其自用發電的意願，本文建議延續 1 瓩以上至 10 瓩以下之太陽光電發電

設備之設備補貼政策，並輔以電能費用補貼政策配套推行，以回應陽光屋

頂百萬座政策。再者，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設備補貼在制度設計上建議可

援用太陽能熱利用設備之推行模式。 


